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问题一）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问题一）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议题，基本为传达学习、听取汇报，研究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较少。一些地方和部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对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整改措施
措施一：各级党委（党组）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重要学习内容，常态化制度化专题学习研讨国家和省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和重大政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各类专项督察问题以及本行政区内生态文明建设突出问题，着力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措施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3、 整改完成情况
1.2024年9月20日，在政府常务会上，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陕西考察并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了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2.2024年12月19日，在政府常务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并听取我县2024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
3.2025年4月22日，在县委常委会上，集中听取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相关情况的汇报。
4.2025年5月21日，在县委常委会上，集中学习了吕梁市“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回头看”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方案，并研究了我县贯彻意见。
5.建立了常态化学习机制及考核办法。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1 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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